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 90/2008 號 文 件  
 

2 0 0 8 至 2 0 11 年 度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 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度 報 告    

（ 會 議 於 2 0 0 8 年 4 月 1 0 日 舉 行 ）  
 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

C B C  1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

款 截 至 2 0 0 8 年 3
月 3 1 日 的 財 政 狀

況  

 委 員 知 悉 截 至 2 0 0 8 年 3 月 3 1 日 為 止 ， 區 議 會 撥

款 用 於 社 區 參 與 計 劃 、 地 區 節 資 助 計 劃 和 地 區 文

化 活 動 資 助 計 劃 的 財 政 狀 況 。  

－  

      
C B C  2   油 尖 旺 區 校 長 會

申 請 修 訂 區 議 會

撥 款  

 會 議 通 過 修 訂 油 尖 旺 區 校 長 會 舉 辦 “ 顯 著 進 步

學 生 獎 勵 計 劃 ＂ 的 項 目 撥 款 ， 並 將 活 動 的 整 體 預

算 開 支 由 原 來 的 3 4 , 5 0 0 元 增 加 至 4 3 , 2 5 0 元 。  

－  

      
C B C  3   區 議 會 資 助 舉 辦

活 動 的 團 體 申 請

增 加 合 辦 或 協 辦

團 體  

 會 議 通 過 所 有 團 體 均 可 在 徵 得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

處 的 同 意 下 ， 加 入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作 為 合 辦 或

協 辦 團 體 ， 而 無 須 取 得 區 議 會 同 意 。  

－  

      
C B C  4   關 注 社 區 消 費 者

健 康 教 育 事 宜  
 

 衞 生 署 表 示 現 時 沒 有 特 定 法 例 監 管 美 容 儀 器 ， 但

該 署 會 通 過 行 政 管 理 制 度 監 管 業 界 使 用 美 容 醫

療 儀 器 。 衞 生 署 有 專 責 人 員 監 察 美 容 廣 告 是 否 與

《 不 良 醫 藥 廣 告 條 例 》 有 牴 觸 。  
 
消 費 者 委 員 會 表 示 會 因 應 市 場 上 最 新 的 美 容 廣

告 建 議 衞 生 署 修 訂 《 不 良 醫 藥 廣 告 條 例 》。  

衞 生 署  
消 費 者 委 員 會  

 -  1  -



 -  2  -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
      

C B C  5   要 求 醫 管 局 試 行

在 李 寶 椿 診 所 開

辦 中 醫 門 診 服 務  
 

 委 員 會 備 悉 文 件 建 議 ， 並 留 待 醫 管 局 代 表 列 席 時

再 作 討 論 。  
－  

      
C B C  6   其 他 事 項 ：  

( 一 )  提 名 議 員 參

與 九 龍 公 園

第 十 期 “ 藝

趣 坊 ＂ 攤 位

評 審 委 員 會

  
委 員 會 委 任 楊 子 熙 議 員 和 關 秀 玲 議 員 為 代 表 ， 加

入 攤 位 評 審 委 員 會 。  

 
－  

      
  ( 二 )  立 法 會 選 舉

選 民 登 記  
 

 民 政 事 務 處 籲 請 委 員 鼓 勵 市 民 登 記 為 選 民 ， 並 表

示 可 透 過 各 分 區 聯 絡 主 任 主 管 代 為 收 集 填 妥 的

表 格 ， 然 後 轉 交 選 舉 事 務 處 。  

民 政 事 務 處  

      
  ( 三 )  視 察 首 次 獲

區 議 會 撥 款

舉 辦 的 活 動

 委 員 會 通 過 建 議 ， 請 有 興 趣 視 察 活 動 的 委 員 自 行

向 秘 書 處 報 名 。  
－  

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0 8 年 5 月  


